
北京化工大学行政发文处理流程 

党发文件送党委办公室办理，校发文件送校长办公室办理，军工及涉密文件

按照涉密发文流程办理。 

发文申请人登陆学校门户主页，登陆 OA 系

统，点击公文管理，确认文件性质为“党发”

或“校发” 

发文申请人起草文稿（OA 流程） 

送部门负责人审核（涉及其他部门，由该

部门组织会签） 

校办秘书审核，确定发文属性及文件性质

（OA 流程） 

分管校领导签发 

校办秘书编制文号 文件送文印室排版 

返回发文起草人校稿确认 文印室打印公文 

公文属性为“主动公开”，

文印室在 OA 系统中放“学

校公文”公示。 

校办秘书盖章、留存归档 

发文单位赴校办领取文件 


